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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發行資本補充債券

本公告乃由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章）第 XIVA部之

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2023年 6月 19日，本公司 2022年度股東周年大會審議批准了發行資本補充債券的議案，批准

本公司在股東大會通過決議之日起的 12個月內一次或分多次發行總額不超過人民幣 120億元的

10年期資本補充債券，及授權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並由董事會轉授權本公司管理層決

定和實施資本補充債券的具體發行方案。

受發行進度影響，本公司現無法於上述授權期限內完成資本補充債券的發行，因此，董事會已

審議通過了《關于繼續發行不超過 120億元資本補充債券的議案》，並同意向本公司 2023年度

股東周年大會提呈決議案，提請股東批准自 2023年度股東周年大會通過決議之日起的 24個月

內繼續發行總額不超過人民幣 120億元的 10年期資本補充債券，及再次授權董事會並由董事會

轉授權本公司管理層在綜合考慮市場狀況和所有相關因素後，決定資本補充債券的具體發行方

案，並聘請中介機構辦理與發行相關的具體事宜。發行所募集資金全部用於提高本公司償付能

力。

發行資本補充債券須待（i）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獲得股東的批准；及（ii）獲得有關主管部門

的批准後，方可作實。本公司將適時刊發載有上述議案的股東大會通函及通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畢欣

董事會秘書

中國北京，2024年 5月 29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長為王廷科先生（非執行董事），副董事長為于澤先生（執

行董事），降彩石先生、張道明先生及胡偉先生為執行董事，李濤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獨立董事為程鳳朝先生、魏晨陽先生、李偉斌先生及曲小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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